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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分析 

1.1 规划概述 

1.1.1 规划背景 

2015 年3 月，苏州市人民政府批复了《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线网规划（修

编）》。2018 年4 月28 日，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T1 线全线通车试运营。2018 年8 

月31 日，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T2 线全线通车试运营。 

2022 年6 日，苏州高新区管委会（虎丘区人民政府）同意苏州高新有轨电

车公司启动了《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建设规划》（2022～2026 年）前期研究工

作。 

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系统是大运量轨道交通的补充和延伸，进一步拓展了

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可以支撑高新区太湖科学城环南大科创谷建设，是打造

科学新高地并布局大学周边2 km 经济圈的重要基础设施。 

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系统的建设将进一步促进高新区湖滨片区总体发展，

符合上位规划发展的需求；项目将围绕科技生态城“科技”主题，满足南大苏

州校区发展需求，提高通勤通学出行公交服务水平；项目将围绕科技生态城

“生态”主题，开发沿线旅游资源，带动经济发展；从高新区公共交通发展角

度，是满足居民出行需求，促进高新区多层次公交系统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将有效丰富高新区公共交通系统“毛细血管”微循环，提高客流供给能力。同

时，也是落实公交优先战略，扩展高新区既有有轨电车网络骨架的重要举措。 

中海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承接了《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建设规

划（2022～2026 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环评编制单位在规划编制初期介入

相关工作，同规划编制单位保持沟通，从相关部门收集资料，对现场进行充分

调查，根据国家、地方环保法规和标准以及规划环评导则编制了《苏州高新区

有轨电车建设规划（2022～2026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1.1.2 规划年限 

本次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建设规划研究年限为2022～2026 年。 

1.1.3 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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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确定的合理建设规模，根据建设规划应适度超前、经济适用的基本原

则，本次建设规划的建设规模为1.8km，建设线路T5 线一期（南京大学苏州校

区~普陀山路站）。 

1.1.4 功能布局 

本次建设规划涉及1 条线路，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T5 线一期工程。 

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T5 线一期工程（南京大学苏州校区~普陀山路站）：线

路长约1.8km，共设站3 座，全部为地面线，配套设置有变电所、机电设备和车

辆。T5 线一期工程是服务南大（苏州校区）与创新发展片的内部通勤线路，可

为近期集中启动区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务。同时也是太湖科学城对外

沟通的重要公交线路，通过衔接高新有轨电车T1、T2 线，直达高铁新区站、主

城区。 

 
图 1.1-1  本次建设规划方案示意图 

1.1.5 土地利用 

本次建设规划的T5线一期工程沿普陀山路路中地面走行，线路位于既有道

路红线范围内，位于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 

1.2 相符性分析结论 

1.2.1 与相关政策相符性 

本次建设规划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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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以及我国相关能源政策

均是相符合的。 

1.2.2 与上层位规划相符性 

本次建设规划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2015年修

编）》、《江苏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江苏省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苏州

高新区（虎丘区）分区规划（2020~2035 年》、《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国土空

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等上层位规划均是相符的。 

1.2.3 与区域“三线一单”管控要求相符性 

本次建设规划符合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以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管控要求。 

1.2.4 与同层位规划相符性 

本次建设规划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有轨电车在完成相

同客运周转量的前提下，替代传统公交系统会大大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对全

市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本次建设规划满足《苏州市“十

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将有助于其主要目标的实现。 

本次建设规划不涉及历史环境与风貌、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控

制保护古村落、文物古迹等保护对象。故本次规划T5 线一期工程的建设和运营

不会对历史文化资源造成影响，同时本次建设规划的实施是既有有轨电车运营

网络的有益补充和完善，有利于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对苏州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明相融合具有积极意义。综上所述，本次建设规划与《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2013-2030）》是相协调的。 

本次建设规划线路沿普陀山路路中地面敷设，正线区间及车站均无需新增

征地与拆迁，不影响城区绿地系统格局，与《苏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7-

2035）》是相协调性的。 

综上所述，本次建设规划与相关同层位规划是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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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范围与环境保护目标 

2.1 评价范围 

(1)声环境评价范围 

地面线：距线路中心线两侧50m；由于有轨电车铺设于普陀山路中分带，

兼有城市道路，评价范围扩大至道路中心线两侧200m。 

(2)地表水环境评价范围 

工程地面线中心线外两侧各200m带状区域。 

(3)大气环境评价范围 

规划有轨电车不涉及风亭冷却塔等环控设施。 

(4)生态环境评价范围 

①纵向范围：与规划范围相同； 

②横向范围：规划线路两侧300m； 

2.2 环境保护目标 

表 2.2-1   规划环境保护目标 

主题 环境保护目标 

土地 符合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保土地资源有效利用与管理。 

自然资源与 

生态环境 

减少规划可能造成的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尤其是减少对各种生态

敏感区的各种干扰破坏和负面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 

声环境 
控制区域环境噪声水平和城市交通干线两侧的噪声水平，保障居民住宅、文

教等噪声敏感点的声环境达标或控制增量。 

地下水 
控制有轨电车工程施工及运营对地下水位及流向的影响，避免由此引起地质

灾害 

社会经济与 

环境效益 

节省城市用地；节省出行时间；有效缓解能源紧缺状态；改善城市土地利用

格局和城市空间结构；促进沿线经济的发展；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景观、绿化 
尽量少侵占景观、绿化用地，并使有轨电车成为城市一道新的风景，做好有

轨电车沿线的绿化 



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建设规划（2022-2026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 5 - 

表 2.2-2  本次建设规划线路两侧保护目标一览表（噪声） 

序号 
声环境保护

目标名称 
行政区划 线路类型 里程范围 

与线路位

置关系

（左/右） 

距近侧线

路中心线

水平距离
/m 

轨面与声

环境保护

目标地面

高差/m 

功能区划 
不同功能区户数 声环境保护目标情

况说明 

4a 类 1 类 

1 观澜雅境 苏州市高新区 地面线 俞巷路~普陀山路站 左 29 1.2 4a/1 类 / / 
该保护目标为

16~17 层在建小区 

2 G1 苏州市高新区 地面线 南大东门站~俞巷路站 左 34 1.2 4a/1 类 / / 

该敏感点保护目标

为规划商住混合用

地 

3 G2 苏州市高新区 地面线 南大东门站~俞巷路站 右 34 1.2 4a/1 类 / / 

该敏感点保护目标

为规划科研用地/商

业办公室用地 

4 G3 苏州市高新区 地面线 南大东门站~俞巷路站 左 34 1.2 4a/1 类 / / 

该敏感点保护目标

为规划二类居住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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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4 苏州市高新区 地面线 南大东门站~俞巷路站 右 34 1.2 4a/1 类 / / 

该敏感点保护目标

为规划科研用地/商

业办公室用地 

6 G5 苏州市高新区 地面线 南大东门站~俞巷路站 左 34 1.2 4a/1 类 / / 

该敏感点保护目标

为规划二类居住用

地 

7 G6 苏州市高新区 地面线 俞巷路~普陀山路站 左 95 1.2 1 类 / / 
该敏感点保护目标

为规划幼托用地 

8 G7 苏州市高新区 地面线 俞巷路~普陀山路站 右 34 1.2 4a/1 类 / / 

该敏感点保护目标

为规划科研用地/商

业办公室用地 

9 G8 苏州市高新区 地面线 俞巷路~普陀山路站 左 34 1.2 4a/1 类 / / 

该敏感点保护目标

为规划二类居住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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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9 苏州市高新区 地面线 俞巷路~普陀山路站 右 34 1.2 4a/1 类 / / 

该敏感点保护目标

为规划二类居住用

地 

11 G10 苏州市高新区 地面线 俞巷路~T2 线 左 34 1.2 4a/1 类 / / 

该敏感点保护目标

为规划二类居住用

地 

12 G11 苏州市高新区 地面线 俞巷路~T2 线 右 34 1.2 4a/1 类 / / 

该敏感点保护目标

为规划二类居住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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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T5 线一期与敏感保护目标的位置关系 

 

 

 

 

 



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建设规划（2022-2026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 9 - 

3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3.1 已运行项目回顾 

3.1.1 T1 线 

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 1 号线线路全长 18.19km，其中路基段 10.579km，占

全长的 58.2%, U 型槽段 4.767km， 占全长的 26.2%， 桥梁段 2.512km,  占全长

的 13.8%，地下段 0.333km ，占全长的 1.8%。 

3.1.2 T2 线 

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 2 号线线路全长约 18.463km。共设站 20 座，其中地面

站 17 座，高架站 3 座。T2 线分主支线运营，主线为龙康路~城际站，支线为鸿

福路~文昌路站。主线长约 16.73km。主线起点站龙康路站与 T1 线设置联络线

并换乘，终点站与苏州新区火车站换乘。支线为鸿福路～文昌路站，长约

1.472km。支线起自主线的鸿福路站，线路沿文昌路向南走行，终点与轨道交通

3 号线换乘。 

3.1.3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噪声：已通车的 T1 和 T2 线均以地面线为主，局部高架线，且均沿道路铺

设。为有效控制有轨电车的噪声源，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采取无缝线路、弹性

车轮等降噪减振措施。 

废气：职工食堂的油烟废气油烟收集处理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 

废水：车辆基地已实行“雨污分流，消污分流”。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预处

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固废：营运期固废主要是各车站垃圾桶内生活垃圾，定点存放后由环卫部

门收运处置；车辆基地主要承担整备、月修及架修等工作，但由于目前使用初

期， 运行的列车均为新车， 所以产生的废体废物量很小。经调查了解，老化部

件、磨损零件出售综合利用，旧蓄电池集中暂存设定的堆放场所内，由生产厂

家定期运回厂家处置， 不会对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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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次建设规划所在区域环境现状 

声环境：2021 年，苏州市除市区 1 类区夜间平均等效声级超标外，其余各

地各类昼间、夜间功能区平均等效声级均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相应标准限值要求；苏州市各类功能区噪声昼、夜间达标率分别为 95.6%

和 85.8%。 

环境空气：根据《2021 年度苏州市环境状况公报》，苏州市全市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83.8%，与 2020 年相比，基本持平。各地优良天数比率介

于 81.4~87.7%之间；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85.5%，与 2020 年相比，

上升 1.1 个百分点。 

地表水环境：根据《2021 年度苏州市环境状况公报》，2021 年，30 个国考

断面水质达标比例为 100%，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国考断面有 26 个，占比为

86.7%，未达到Ⅲ类的 4 个断面均为湖泊。80 个省考断面水质达标比例为 100%；

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省考断面有 74 个，占比为 92.5%，未达到Ⅲ类的 6 个断

面均为湖泊。 

3.3 规划实施的环境制约因素 

本次建设规划方案不涉及直接占用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空间管控区

域，与区域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等管控要求是相符合的。因此本次建

设规划方案不存在对规划实施的资源、生态、环境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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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4.1 声环境影响分析 

1） 有轨电车是对外部声环境质量影响较小的一种交通方式。一方面，工程

自身产生的噪声影响范围和程度均较低，且污染治理可控性好；此外，由于替

代部分地面公共交通和私家车，有利于线路沿线区域的声环境质量的改善。 

2） 施工期产生的噪声主要是各种施工机械作业噪声。通过合理布置高噪声

设备，尽量避免夜间施工，合理安排车辆运输等措施降低施工期噪声影响。 

3） 本次建设规划涉及的 T5 线一期全部为地面线。根据达标距离预测结果，

地面线 4a 类达标距离为距近轨 2m，1 类达标距离为距近轨 9-16m，超标范围均

处于线路所在道路红线范围内。 

4） 运营期采取在全线钢轨上均铺设阻尼材料，本项目沿线主要为规划敏感

点，规划住宅区应考虑隔声降噪措施，以确保声环境保护目标满足相关环保要

求。 

4.2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规划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和生活污废水的

排放影响。本轮有轨电车建设规划不涉及停车场，营运期对地表水环境无影响。 

4.3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建设规划的实施，可以替代地面公交系统从而降低机动车尾气的排放，

对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起着积极作用。本轮有轨电车建设规划不涉及停车场，营

运期对周边空气环境无影响。 

4.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对于有轨电车施工期产生的渣土、建筑垃圾等，在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要求、

履行相关手续、采取各项收集与处置措施后，可以有效减缓线路工程施工对周

边环境带来的影响。 

有轨电车施工期和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分类后回收可再生利用资源，

减少垃圾产生量，再交给环卫部门进行统一收集和清运，然后采取合理处置方

式处置，对环境基本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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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规划后续实施的环境目标可达性 

综上所述，通过采取有针对性及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本次建设规划后续

实施，对周边环境影响总体可控，环境目标预期可达。 

5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 

综合分析认为，规划后续实施环境合理。 

(1) 规划后续实施规模资源及环境均可承载，环境合理。 

(2) 本次建设规划方案为地面线。由于有轨电车噪声源强较小且车速较低，

噪声影响有限。根据预测，在采取铺设无缝钢轨、采用弹性车轮、安装弹性扣

件并在钢轨和扣件两侧安装阻尼材料等相关措施的情况下，线路两侧有轨电车

贡献值超标区域为所处道路红线范围内，因此从环境角度分析，方案选线及铺

设方式是合理的。 

(3) 本次建设规划线路沿普陀山路路中地面敷设，正线区间及车站均无需新

增征地与拆迁。从用地角度分析，本次建设规划线位设置是合理的。 

6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6.1 “三线一单”相符性分析 

6.1.1 生态保护红线相符性 

本次建设规划不涉及占用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 

6.1.2 资源利用上线相符性 

土地资源：本次建设规划线路沿普陀山路路中地面敷设，正线区间及车站

均无需新增征地与拆迁，不影响区域土地资源总量。 

水资源：本次规划不涉及新建停车场，基本无用水量，不影响区域水资源

量。 

能源资源：本次建设规划的有轨电车线路的电能供应取自城市电网，采用

分散供电方式，由城市电网经变压供电，以减小路线损耗。与其它交通方式相

比，可以节省能耗，符合节约燃油的国家能源政策，也有利于苏州市能源结构

的优化。由此可见，规划建设方案与能源资源利用上线是相符的。 

6.1.3 环境质量底线相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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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有轨电车采用电力机车，营运期间不排放废气，对大气环境基

本无影响。 

地表水环境：本轮有轨电车建设规划不涉及停车场，营运期对地表水环境

基本无影响。 

声环境：根据现阶段预测分析，在仅考虑有轨电车自身噪声影响的情况下，

各典型路段噪声贡献值超标范围均处于线路所在道路红线范围内，对区域声环

境质量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本次建设规划项目与区域环境质量底线是相符的。 

6.1.4 环境准入要求相符性 

本次建设规划位于重点管控单元，有轨电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鼓励类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目录及能耗限

额》的淘汰类的项目，不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禁止类的项目，不属

于污染类项目，符合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相关要求。 

6.2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 

6.2.1 声环境 

运营期采取铺设无缝钢轨、采用弹性车轮、安装弹性扣减和阻尼材料等源

强控制措施，以确保声环境保护目标满足相关环保要求。 

6.2.2 水环境 

施工期生活废水和施工废水经预处理后就近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委托清运。

运营期间基本无废水产生，对区域地表水环境基本无影响。 

6.2.3 大气环境 

施工期建筑工地应当设置不低于2.5m的围挡。施工现场临时堆放土方的场

地应当采取覆盖措施，施工场地定期清扫、喷淋降尘。本次建设规划不涉及停

车场，运营期间无废气产生，对区域大气环境基本无影响。 

6.2.4 固体废物 

施工期产生的渣土、建筑垃圾等，应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要求、履行相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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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采取各项收集与处置措施。施工期和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分类后回收

可再生利用资源，减少垃圾产生量，再交给环卫部门进行统一收集和清运。 

7 总结论 

综上，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建设规划（2022～2026 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

与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相关规

划是相符合的，无显著的环境制约因素。 

规划实施过程中主要产生噪声、生态、水环境影响，通过采取各项环保措

施后，规划实施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和缓解。因此，从环境保

护角度，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建设规划（2022～2026 年）可行。 

 

 

 

 

 

 

 

 

 

 

 

 

 

 

 

 

 

 

 

 


